
ICS 03.220.20 

R 11 

备案号：57489-2017 DB11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DB11/T 1322.43—2017 
      

安全生产等级评定技术规范 

第 43部分：汽车租赁企业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grade assessment of work safety—         

Part 43: Enterprises for car rental 

 

 

2017 - 12 - 15发布 2018 - 07 - 01实施 

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发 布  



DB11/T 1322.43—2017 

I 

目  次 

前言................................................................................. I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评定内容 ........................................................................... 1 

3.1 基础管理要求 ................................................................... 1 
3.2 场所环境 ....................................................................... 1 
3.3 生产设施设备 ................................................................... 2 
3.4 操作人员行为规范 ............................................................... 2 

4 评定细则 ........................................................................... 3 

附录 A（规范性附录） 安全生产等级评定一级否决条款 .................................... 4 

附录 B（规范性附录） 基础管理要求指标的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 .......................... 5 

附录 C（规范性附录） 场所环境要素的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 ............................. 13 

附录 D（规范性附录） 生产设备设施要素的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 ......................... 16 

附录 E（规范性附录） 操作人员行为规范要素的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 ..................... 18 

 



DB11/T 1322.43—2017 

II 

前  言 

DB11/T 1322《安全生产等级评定技术规范》分为若干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安全生产通用要求； 

——第3部分：加油站； 

——第4部分：石油库； 

——第5部分：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 

——第6部分：食品制造企业； 

——第7部分：饮料制造企业； 

——第8部分：纺织企业； 

——第9部分：服装制造加工企业； 

——第10部分：木材加工企业； 

——第11部分：家具制造企业； 

——第12部分：纸制品制造企业； 

——第13部分：机械制造企业； 

——第14部分：汽车制造企业； 

——第15部分：仓储企业； 

——第16部分：印刷企业； 

——第17部分：机动车维修企业； 

——第18部分：燃气供应企业； 

——第19部分：环卫从业单位； 

——第20部分：科研单位； 

——第21部分：烟草制品企业； 

——第22部分：日化产品制造企业； 

——第23部分：建材企业； 

——第24部分：冶金企业； 

——第25部分：有色企业； 

——第26部分：酒类制造企业； 

——第27部分：煤矿； 

——第28部分：金属非金属矿山（露天）； 

——第29部分：金属非金属矿山（地下）； 

——第30部分：尾矿库； 

——第31部分：瓶装工业气体经营企业； 

——第32部分：烟花爆竹经营（批发）企业； 

——第33部分：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 

——第34部分：小规模企业； 

——第35部分：医药制造企业； 

——第36部分：公共汽电车客运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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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部分：旅游客运企业； 

——第38部分：省际客运企业； 

——第39部分：出租汽车客运企业； 

——第40部分：道路货物运输企业； 

——第41部分：汽车客运站； 

——第42部分：水域游船； 

——第43部分：汽车租赁企业； 

…… 

本部分为DB11/T 1322的第43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由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组织实施。 

本部分起草单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运输管理局、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马瑞、焦桐敏、郝荣德、郭平、李永江、张文杰、张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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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等级评定技术规范  

第 43部分：汽车租赁企业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汽车租赁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安全生产等级评定内容和评定细则。 

本部分适用于企业安全生产等级的划分与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7258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DB11/T 475  汽车租赁经营服务规范 

DB11/T 1322.1  安全生产等级评定技术规范 第1部分：总则 

DB11/T 1322.2  安全生产等级评定技术规范 第2部分：安全生产通用要求 

3 评定内容 

3.1 基础管理要求 

3.1.1 基础管理要求应符合 DB11/T 1322.2的规定。 

3.1.2 企业应建立临时用电安全管理制度，内容应规定责任部门及职责分工，审批程序、防范措施及

记录等要求。 

3.1.3 企业应与管理方签订关于用电、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协议，或者在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管理职

责。安全管理协议或合同应在有效期内。 

3.2 场所环境 

3.2.1 总体布局 

3.2.1.1 场区大门、危险路段应设限速和警示标识。 

3.2.1.2 场区安全出口、消防车道的设置应符合GB 50016的规定。 

3.2.2 办公场所 

3.2.2.1 应使用绝缘性能良好的电器，电气线路接头连接可靠。 

3.2.2.2 插座、开关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插座、开关应有 3C认证标志，且破损、烧焦的插座、开关应及时更换； 

b) 插座应固定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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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插座及其电源线靠近可燃物时，应采取隔热、散热等防火保护措施； 

d) 一个插头内不应连接两个及以上回路的导线，为两个及以上回路或电器同时供电。 

3.2.2.3 电气线路应避免缠绕在其他金属构件上，电气线路上应不悬挂物品。 

3.2.2.4 室内220 V照明灯具距地面应不低于2.5 m，室外220 V灯具距地面应不低于3 m。 

3.2.2.5 灭火器的配置应符合GB 50140的规定。 

3.2.3 停车场地 

3.2.3.1 企业应有供待租车辆停泊的场地设施，包括自有自用、整体租用停车场（库）和临时使用社

会公共停车泊位。 

3.2.3.2 企业停车场（库）应配置防火、防爆、防盗等设施设备。 

3.2.3.3 企业停车场（库）不应放置易燃、易爆、易污染环境的物品。 

3.2.3.4 企业停车场（库）应与易燃易爆源保持安全距离。 

3.2.3.5 企业停车场（库）应施划停车位，预留车辆紧急疏散通道。 

3.2.3.6 企业停车场（库）应设置安全警示和禁令标志。 

3.2.3.7 企业停车场（库）应完备安全管理制度，配备安全值守人员。 

3.2.3.8 临时使用社会公共停车泊位时，应遵守公共停车泊位规定，应不妨碍其他车辆出入。 

3.3 生产设施设备 

3.3.1 租赁运营设备设施 

企业应建立汽车租赁服务信息管理系统，并符合 DB11/T 475的规定。 

3.3.2 租赁车辆的通用要求 

3.3.2.1 租赁车辆应具备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定期

维护保养记录，并在有效期内。 

3.3.2.2 租赁车辆应配置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 

3.3.2.3 租赁车辆应定期进行车辆整备，并符合DB11/T 475的规定。 

3.3.3 租赁车辆的安全要求 

租赁车辆安全技术条件应符合 GB 7258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a) 轮胎完好，气压正常，轮胎胎冠上花纹深度应符合规定； 

b) 车内、外各灯光齐全有效，各开关控制自如，完好有效； 

c) 各仪表信息显示正常； 

d) 前、后雨刮器完好有效，喷水正常。喇叭能正常发声； 

e) 全车各油、液位面正常，并根据油、液位显示及时补充；电动汽车剩余电量、续航里程正常； 
f) 车内、外干净整洁，后备箱物品摆放整齐； 

g) 车辆应配备灭火器、三角警示牌等安全设施，灭火器、三角警示牌等完好有效。 

3.4 操作人员行为规范 

3.4.1 承租人身份核实 

3.4.1.1 租赁双方确定租赁意向后，企业操作人员应核对承租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对个人客户，应核对其居民身份证、机动车驾驶证等有效身份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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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对团体客户，应核对其营业执照、拟定驾车人机动车驾驶证、经办人员的居民身份证及授权委
托书等有效证件； 

c) 应将承租人（经办人）身份信息即时传送公安机关，进行身份核实。 

3.4.1.2 应对承租人身份核实情况进行登记。可要求承租人提供担保。 

3.4.1.3 应完整保存承租人、经办人、担保人身份核实的有关资料；完备承租人身份信息、信用信息

及其他数据信息。 

3.4.2 租赁告知 

3.4.2.1 应告知承租人不应利用租赁车辆运输国家法律法规禁运、限运的物品以及从事其他违法犯罪

活动。 

3.4.2.2 应将租赁车辆的正确使用、日常维护、救援服务、安全驾驶及违法责任等事项，以书面形式

向承租人告知。 

3.4.2.3 应完整保存租赁合同及附件资料，完备合同签订、履行、变更、终止、续签等数据信息。 

3.4.3 发车交接 

3.4.3.1 发车交接时，租赁双方按照租赁车辆交接单当场进行点验。点验中，允许承租人进行车辆试

操作；应向承租人全面讲解该车性能和安全操作事项。 

3.4.3.2 点验和试操作中发现问题的，应及时处置和补救。现场无法处置补救但不影响车辆正常驾驶

和安全运行的，应在车辆交接单上注明。 

3.4.3.3 经点验无误后，租赁双方应在租赁车辆交接单上确认。 

3.4.4 收车交接 

3.4.4.1 租赁车辆归还时，租赁双方对照发车时的交接单，对车辆完好状况和随车附件进行点验。经

点验无误的，在车辆交接单上注明，双方确认。 

3.4.4.2 租赁车辆归还后，操作人员应及时将车辆租用期间的有关情况记入单车管理档案，同时将有

关数据信息录入车辆租赁管理、车辆运行管理等数据库。 

4 评定细则 

4.1 安全生产等级划分应符合 DB11/T 1322.1的规定。 

4.2 安全生产等级评定一级否决条款见附录 A。 

4.3 基础管理要求指标的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见附录 B。 

4.4 场所环境要素的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见附录 C。 

4.5 生产设备设施要素的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见附录 D。 

4.6 操作人员行为规范要素的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见附录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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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安全生产等级评定一级否决条款 

表A.1规定了安全生产等级评定一级否决条款。 

表A.1 安全生产等级评定一级否决条款 

序号 评定内容 评分标准 对应条款编号 

1 企业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 
未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

制，即为否决。 
3.1.1 

2 

企业应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从业人员超过 100人的，应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在 100人以下的，应配备专职

或者兼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企业未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

构或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或设置不符合要求，即为否

决。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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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基础管理要求指标的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 

表B.1给出了基础管理要求指标的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总分为450分。 

表B.1 基础管理要求指标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 

序号 评定内容 
评定要素

分值 

评定细项

分值 

评定条款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定 

得分 
扣分说明 

对应条款编

号 

1 基础管理要求 450      3.1 

1.1 安全生产责任制  50     3.1.1 

1.1.1 

企业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至少应包

括下列内容： 

a）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各部门

或岗位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职责； 

b）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各部门的安全生产职

责； 

c）安全生产责任考核及奖惩。 

  15 

1）责任制度内容或要素不全，每缺 1项扣 2分； 

2）安全生产职责未覆盖所有人员或岗位，每缺 1个部

门或岗位责任制的，扣 2分； 

3）安全生产职责与实际不符的，扣 2分； 

4）安全生产目标未按照部门或岗位逐级分解的，扣 3

分； 

5）未对责任制执行情况进行考核的，扣 3分。 

  

3.1.1 

1.1.2 
企业应制定年度安全生产目标，并逐级签订年

度安全生产责任书。 
  15 

1）未确定年度安全工作目标的，不得分； 

2）每缺 1个部门或岗位的安全生产责任书或承诺书，

扣 2分； 

3）责任书未亲笔签字的，扣 3分。 

  

3.1.1 

1.1.3 
当安全生产职责有变化时应及时更新，并有更

新记录；当安全生产职责无变化时不需更新。 
  10 应更新时，未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更新，不得分。 

  
3.1.1 

1.1.4 企业应每年考核安全生产职责的履行情况。   10 

1）未按考核制度对企业负责人、各级管理部门或从业

人员的安全责任制进行考核的，每发现 1项不符合扣 2

分；每年考核少于 1次的，扣 4分； 

2）未保存考核记录资料的，每发现 1次扣 2分。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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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基础管理要求指标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续） 

序号 评定内容 
评定要素

分值 

评定细项

分值 

评定条款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定 

得分 
扣分说明 

对应条款编

号 

1.2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60     3.1.1 

1.2.1. 

企业应结合实际情况，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

制度，应包括下列内容： 

a）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规定责任部门及职责分

工，培训目的、计划、形式、内容、学时及培训

档案等要求； 

b）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规定责任部门及职责分工，

排查范围、内容、方法和周期，事故隐患的排查、

登记、报告、监控、治理、验收各环节过程管理

及档案等要求； 

c）安全生产奖励和惩罚：规定责任部门及职责分

工，考核方法、内容及奖惩档案等要求； 

d）事故管理：规定责任部门及职责分工，事故报

告程序、时限、内容，调查处理流程等要求； 

e）具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设备和设

施的安全管理：规定责任部门及职责分工，危险

源辨识及范围、防范措施及人员行为等要求； 

f）临时用电管理：规定责任部门及职责分工，审

批程序、防范措施及记录等要求； 

g）消防设施和器材管理：规定责任部门及职责分

工，消防设施和器材配备、日常维护保养及档案

等要求； 

h）设备设施安全管理：规定责任部门及职责分工，

设备设施验收、检查检测、维护保养、报废及台

账档案等要求； 

i）安全投入保障：规定责任部门及职责分工，规

定安全生产费用审批提取流程，经费提取标准、

用途、使用状况审查及档案等要求； 

j）应急管理：规定应急管理的组织机构及职责分

工，救援队伍建设，应急预案编制、论证和演练，

应急设施、装备、物资的配置标准和使用等要求； 

  20 

1）缺少规章制度的（如企业不涉及相关内容，可

没有相关内容，下同），每项扣 5分； 

2）制度内容不全，或与实际不符的，扣 3分。 

  

3.1.1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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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基础管理要求指标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续） 

序号 评定内容 
评定要素

分值 

评定细项

分值 

评定条款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定 

得分 
扣分说明 

对应条款编

号 

 k）其他保障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        

1.2.2 

企业应及时跟踪并获取适用的安全生产法律

法规、标准规范，定期更新，确保安全生产规

章制度符合现行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 

  10 

1）未定期识别和获取的，不得分；  

2）本企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标

准要求不相符，每项扣 3分。 

  

3.1.1 

1.2.3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应定期进行评审和更新，现

行有效版本应发放至相关部门的从业人员。 
  10 

1）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发放的，不得分； 

2）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更新后未及时发放的，扣 3分。 

  
3.1.1 

1.2.4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应每年审核，适时更新，并

保存记录。 
  10 

1）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定期评审的，不得分； 

2）评审记录未存档的，扣 3分。 

  
3.1.1 

1.2.5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应有执行记录，相关资料应

归档且至少保存 3年。 
  10 

1）相关执行记录未存档，不得分； 

2）制度执行记录不全，每缺少 1项扣 3分。 

  
3.1.1 

1.3 安全操作规程  30     3.1.1 

1.3.1 
企业应在危险源辨识的基础上，编制相关岗位

的安全操作规程。 
  5 

1）无相关岗位的安全操作规程的，不得分，并追加扣

20分； 

2）相关岗位的安全操作规程与实际岗位数量不符的，

每缺 1个扣 2分。 

  

3.1.1 

1.3.2 

相关岗位的安全操作规程应至少包括以下内

容： 

a）适用范围； 

b）相关岗位存在的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及控

制要求； 

c）设备使用方法或作业程序。 

  10 相关岗位操作规程内容每缺 1项或不适用的，扣 1分。  

  

3.1.1 

1.3.3 

相关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应经主要负责人批准

实施，现行有效版本应发放至相关岗位的部门

或从业人员。  

  10 

1）主要负责人未对相关岗位安全操作规程签署公布批

准实施的，不得分； 

2）操作规程未发放至相关部门或岗位的，不得分。 

  

3.1.1 

1.3.4 
设备发生变化后应及时修订或更新岗位安全

操作规程，并保存相关记录。 
  5 岗位安全操作规程该修订而未修订的，每项扣 3分。 

  
3.1.1 

 

 

 



DB11/T 1322.43—2017 

8 

表 B.1 基础管理要求指标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续） 

序号 评定内容 
评定要素

分值 

评定细项

分值 

评定条款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定 

得分 
扣分说明 

对应条款编

号 

1.4 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与人员  30     3.1.1 

1.4.1 

企业应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配备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a）从业人员 100 人以下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或者按照不低于从业人员 4%的比例

配备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b）从业人员 200 人以上的，设置安全生产管理

机构，按照不低于从业人员 1%的比例配备专职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15 

1）未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未配备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的，不得分； 

2）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不符合要求的，扣 5分。 

  

3.1.1 

1.4.2 企业应建立涵盖各层级的安全生产管理网络。   15 未建立涵盖各层级的安全生产管理网络的，不得分。   3.1.1 
1.5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70     3.1.1 

1.5.1 企业应制订年度安全生产培训计划。   10 未制订年度培训计划的，不得分。   3.1.1 

1.5.2 

企业应按照培训计划实施培训，培训内容应包

括：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本企业

安全生产责任制、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应急预

案，本行业危险有害因素、安全设备设施、疏散

和现场紧急情况的处理应对措施等。 

  10 培训计划内容不完整的，每缺 1项扣 2分。 

  

3.1.1 

1.5.3 

安全生产培训学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a）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初次

安全培训时间不应少于 32 学时，每年再培训时

间不应少于 12学时； 

b）新上岗的从业人员应进行安全培训教育，岗

前安全培训时间不应少于 24 学时，每年再培训

时间不应少于 8学时。 

  20 

1）新员工未进行岗前安全培训教育的，不得分； 

2）未建立培训制度的，不得分；未建立相应档案的，

扣 3分。 

  

3.1.1 

1.5.4 

从业人员在本企业内调整工作岗位或离岗 6 个

月以上重新上岗时，应重新接受部门（车间）或

基层（班组）的安全培训。 

  10 

1）转岗或 离岗 1年以上重新上岗未培训教育的不得

分； 

2）未建立培训制度的，不得分； 

3）未建立相应档案的，扣 3分。 

  

3.1.1 

1.5.5 
企业应对外来进场人员进行安全培训或安全告

知。 
  10 

未对外来进场人员进行安全培训或安全告知的，不得

分。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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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基础管理要求指标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续） 

序号 评定内容 
评定要素

分值 

评定细项

分值 

评定条款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定 

得分 
扣分说明 

对应条款编

号 

1.5.6 

★企业应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档案，档案应包

括培训记录表、培训签到记录、培训试卷等有关

书面材料或图片资料。 

  10 

1）无教育培训档案或伪造培训档案，视同未开展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评定要

素不得分； 

2）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档案每缺 1项扣 2分。 

  

3.1.1 

1.6 应急救援  90     3.1.1 
1.6.1 应急救援组织或人员   15    3.1.1 

1.6.1.1 
企业应按规定建立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或与邻

近专职救援队伍签订救援协议。 
  15 

未建立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且未与邻近专职救援

队伍签订救援协议的，不得分。 

  
3.1.1 

1.6.2 应急预案   45    3.1.1 

1.6.2.1 
企业应在编制应急预案前进行事故风险评估和应

急资源调查。 
  5 

1）未进行事故风险评估的，扣 3分； 

2）未进行应急资源调查的，扣 2分。 

  
3.1.1 

1.6.2.2 

★企业应根据本单位危险源辨识分析情况、可能

发生事故的类型及后果，确立本单位的应急预案

体系，编制相应的应急预案。并可根据本企业的

实际情况，确定是否编制专项应急预案。事故风

险单一、危险性小的企业可只编写现场处置方案。

编制应急预案体系应符合下列要求： 

a）综合应急预案包括企业的应急组织机构及职

责、应急预案体系、事故风险描述、预警及信息

报告、应急响应、保障措施、应急预案管理等内

容； 

b）专项应急预案主要包括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处置程序和措施等内容； 

c）现场处置方案主要包括应急工作职责、应急处

置和注意事项等内容； 

d）应急预案中向上级应急管理机构报告的内容、

应急组织机构和人员的联系方式、应急物资储备

清单等信息应与实际相符。 

  10 

1）未制定应急救援预案的，“应急救援”评定要素

不得分； 

2）应急预案不符合本企业安全生产实际情况的，

不得分； 

3）应急预案未涵盖本企业存在的危险因素的，扣

5分； 

4）应急组织机构和人员的联系方式、应急物资储

备清单与实际不相符，每发现 1项扣 1分。 

  

3.1.1 

1.6.2.3 重点岗位应设置岗位应急处置卡，并便于携带。   5 未设应急处置卡的，不得分。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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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基础管理要求指标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续） 

序号 评定内容 
评定要素

分值 

评定细项

分值 

评定条款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定 

得分 
扣分说明 

对应条款编

号 

1.6.2.4 

应急预案应经评审或论证，并经批准实施，  

现行有效版本应发放至本企业有关部门、岗位和

相关应急救援队伍。 

  5 

1）未对应急预案未经过评审或论证且未经批准实施

的，不得分； 

2）未发放到部门或岗位和相关应急救援队伍的，扣

3分。 

  

3.1.1 

1.6.2.5 

根据本企业的事故预防重点，每年至少组织 1次

综合应急预案演练或者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每半

年至少组织 1次现场处置方案演练。每 3年应实

现对本单位所有专项应急预案演练的全覆盖。 

应急演练内容应包括预警与报告、指挥与协调、

应急通讯、事故监测、警戒与管制、疏散与安置、

医疗卫生、现场处置、社会沟通、后期处置和其

他应急功能。 

  5 
1）未按要求进行应急预案演练的，不得分； 

2）应急演练内容每缺 1项扣 1分。 

  

3.1.1 

1.6.2.6 

企业应对应急预案演练效果进行评估，撰写演练

评估报告，评估报告主要内容应包括：演练的基

本情况、演练存在的问题、应急预案修订意见。 

  10 
1）无应急预案演练评估报告的，不得分； 

2）评估报告内容每缺 1项，扣 2分。 

  

3.1.1 

1.6.2.7 
企业应对应急预案进行定期评估，并对应急预案

是否需要修订作出结论。 
  5 未对应急预案进行定期评估，不得分。 

  
3.1.1 

1.6.3 应急设施、装备、物资   20    3.1.1 

1.6.3.1 

企业应根据实际需求，配备应急设施和装备，储

备应急物资，指定专人负责管理，并建立使用状

况台账，定期检测和维护。 

  20 

1）无应急物资台账的，扣 5分； 

2）未指定专人负责的，扣 5分； 

3）无定期检测和维护记录的，扣 10分。 

  

3.1.1 

1.6.4 应急响应   10    3.1.1 

1.6.4.1 
企业发生事故后，应立即启动相应应急预案，积

极开展事故救援。 
  10 企业发生事故后，未启动相应应急预案的，不得分。 

  
3.1.1 

1.7 事故隐患排查和治理  110     3.1.1 
1.7.1 危险源辨识   10    3.1.1 

1.7.1.1 
企业应定期进行危险源辨识，建立危险源清单，

并对其控制措施进行评审和更新，并保存记录。 
  10 

1）未建立危险源清单的，不得分； 

2）未对控制措施进行评审的，扣 3分。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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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基础管理要求指标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续） 

序号 评定内容 
评定要素

分值 

评定细项

分值 

评定条款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定 

得分 
扣分说明 

对应条款编

号 

1.7.2 事故隐患排查   30    3.1.1 

1.7.2.1 

结合本企业危险源情况，编制相关岗位事故隐患

排查清单。排查范围应覆盖所有与生 

产经营相关的作业场所、环境、人员、设备设施

和生产经营活动。 

  10 发现缺少 1个相关岗位清单的，扣 2分。 

  

3.1.1 

1.7.2.2 

企业应采用日常排查、专项排查等方式，按照事

故隐患排查清单逐项检查，并建立事故隐患排查

台账。 

  5 
1）未建立隐患排查台账的，不得分； 

2）未定期进行隐患排查的，扣 3分。 

  

3.1.1 

1.7.2.3 

事故隐患排查的形式和内容应符合下列要求： 

a）专项排查主要是对重要设施、重点场所、电

气装置、防火防爆、防雨防汛、防雷电、防风及

防冻保暖工作等进行预防性排查，对重大活动及

节假日前安全、消防等方面进行排查； 

b）日常排查是对本岗位设备设施、作业行为、

作业环境等进行排查；各级管理人员应在各自的

业务范围内进行排查。 

  5 
1）无专项排查记录的，不得分； 

2）无日常排查记录的，扣 2分。 

  

3.1.1 

1.7.2.4 

当发生下列情形，企业应及时更新事故隐患排查

清单并开展排查工作： 

a）颁布实施有关新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或原

有适用法律法规、标准规范重新修订； 

b）组织机构和人员发生重大调整； 

c）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变更； 

d）发生事故或对事故、事件有新的认识。 

  10 
未及时更新事故隐患排查清单并开展排查工作的，每

发现一次扣 5分。 

  

3.1.1 

1.7.3 事故隐患治理   50    3.1.1 

1.7.3.1 

企业应建立事故隐患治理台账。针对不能立即整

改的事故隐患，应制定治理方案，方案应包括安

全技术措施、安全管理措施，以及责任部门、责

任人和完成期限。 

  20 

1）未建立事故隐患治理台账的，扣 10分； 

2）对不能立即整改的事故隐患，未制定治理方案的，

扣 5分。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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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基础管理要求指标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续） 

序号 评定内容 
评定要素

分值 

评定细项

分值 

评定条款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定 

得分 
扣分说明 

对应条款编

号 

1.7.3.2 

企业应对事故隐患治理方案的实施过程进行跟

踪、核查，事故隐患治理工作应按计划和规定的

要求在限定期限内完成。在事故隐患治理过程

中，应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15 

1）隐患未按期治理的，每个扣 2分； 

2）事故隐患治理过程中，未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每项扣 2分； 

  

3.1.1 

1.7.3.3 
企业应对事故隐患治理情况进行登记和效果评

估。 
  15 

1）未建立事故隐患治理台帐的，扣 10分； 

2）对事故隐患治理情况未进行效果评估的，扣 5分。 

  
3.1.1 

1.7.4 事故隐患公示及过程管理   20    3.1.1 

1.7.4.1 

企业应向从业人员通报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

重大事故隐患消除前，企业应向从业人员公示事

故隐患所在位置、危害程度、影响范围和应急措

施等信息。 

  10 

1）每半年未向从业人员通报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

的，不得分； 

2）重大事故隐患消除前，未公示重大事故隐患的危

害程度、影响范围和应急措施的，扣 5分。 

  

3.1.1 

1.7.4.2 

企业应按照要求使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

理信息系统，如实记录事故隐患的排查时间、所

属类型、所在位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治理措

施及整改情况等内容。 

  10 
未使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信息系统的，不得

分。 

  

3.1.1 

1.8 相关方安全  10     3.1.1 

1.8.1 

企业应与管理方签订关于用电、特种设备安全管

理协议，或者在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管理职

责。安全管理协议或合同应在有效期内。 

  10 

1）未与管理方签订供电、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协议，

或未在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管理职责的，不得分； 

2）安全管理协议或合同不在有效期内，不得分。 

  
3.1 

3.1.3 

注：二级否决条款用“★”予以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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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场所环境要素的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 

表C.1给出了场所环境要素的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总分为130分。 

表C.1 场所环境要素的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 

序号 评定内容 
评定要素

分值 

评定细项

分值 

评定条款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定得分 扣分说明 对应条款编号 

2 场所环境 130      3.2 

2.1 总体布局  40     3.2.1 

2.1.1 场区大门、危险路段应设限速和警示标识。   20 
1）场区大门未设限速标识的，扣 10分； 

2）危险路段未设警示标识的，扣 10分。 
 

 
3.2.1.1 

2.1.2 

场区安全疏散、消防车道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a）汽车租赁场区应设置环形消防车道，确有困难时，应

在租赁场区的两个长边设置消防车道； 

b）消防车道的净宽度和净空高度均不应小于 4 m，转弯半

径应满足消防车转弯的要求； 

c）在下列部位应设置消防安全疏散标志： 

1）安全出口； 

2）超过 20 m的走道、超过 10 m的袋形走道； 

3）疏散走道拐弯处。 

  20 
1）未设置消防通道的，不得分； 

2）每发现 1处不符合要求，扣 5分。 
 

 

3.2.1.2 

2.2 办公场所  50     3.2.2 

2.2.1 应使用绝缘性能良好的电器，电气线路接头连接可靠。   10 

1）使用绝缘老化或失去绝缘性能的电器

扣 5分； 

2）电气线路接头连接不可靠扣 5分。 

 

 

3.2.2.1 

2.2.2 

插座、开关应符合下列要求： 

a）插座、开关应有 3C认证标志，且破损、烧焦的插座、

开关应及时更换； 

b） 插座应固定牢固； 

  10 每发现 1处不符合要求，扣 2分。  

 

3.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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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场所环境要素的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续） 

序号 评定内容 
评定要素

分值 

评定细项

分值 

评定条款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定 

得分 
扣分说明 对应条款编号 

 

c） 插座及其电源线靠近可燃物时，应采取隔热、散热

等防火保护措施； 

d） 一个插头内不应连接两个及以上回路的导线，为两

个及以上回路或电器同时供电。 

     

 

 

2.2.3 
电气线路应避免缠绕在其他金属构件上，电气线路上应

不悬挂物品。 
  10 

1）电气 线路缠绕在其他金属构件上扣 5

分； 

2）电气线路上悬挂物品扣 5分。 

 
 

3.2.2.3 

2.2.4 
室内 220 V照明灯具距地面应不低于 2.5 m；室外 220 V

灯具距地面应不低于 3 m。 
  5 

1）室内 220V 照明灯具距地面低于 2.5m

扣 3分； 

2）室外 220V灯具距地面低于 3m扣 2分。 

 
 

3.2.2.4 

2.2.5 

灭火器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a）1个计算单元内配置的灭火器数量不得少于 2具，每

个设置点的灭火器数量不宜多于 5具； 

b）手提式灭火器宜设置在灭火器箱内或挂钩、托架上，

其顶部离地面高度不应大于 1.5 m； 

c）灭火器箱不得上锁； 

d）消防设施与器材不得遮挡影响使用或者被挪作他用。 

  15 

1）每发现 1处未按照标准配置消防设施、

器材，扣 5分； 

2）每发现 1具灭火器箱进行上锁的，扣 5

分； 

3）每发现 1 具消防设施、器材被遮挡，

扣 2分； 

4）每发现 1具消防设施、器材挪作他用，

扣 2分。 

 

 

3.2.2.5 

2.3 停车场地  40     3.2.3 

2.3.1 
企业应有供待租车辆停泊的场地设施，包括自有自用、

整体租用停车场（库）和临时使用社会公共停车泊位。 
  5 未提供场地设置证明的，扣 5分。   3.2.3.1 

2.3.2 企业停车场（库）应配置防火、防爆、防盗等设施设备。   5 每发现 1处不符合要求，扣 2分。   3.2.3.2 

2.3.3 
企业停车场（库）不应放置易燃、易爆、易污染环境的

物品。 
  5 每发现 1处不符合要求，扣 2分。   3.2.3.3 

2.3.4 企业停车场（库）应与易燃易爆源保持安全距离。   5 
企业停车场（库）未与易燃易爆源保持安

全距离的，扣 5分。 
  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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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场所环境要素的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续） 

序号 评定内容 
评定要素

分值 

评定细项

分值 

评定条款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定 

得分 
扣分说明 对应条款编号 

2.3.5 
企业停车场（库）应施划停车位，预留车辆紧急疏

散通道。 
  5 

企业停车场（库）未施划停车位、预留车辆

紧急疏散通道的，扣 5分。 
  3.2.3.5 

2.3.6 企业停车场（库）应设置安全警示和禁令标志。   5 
企业停车场（库）未设置安全警示和禁令标

志，扣 5分。 
 

 
3.2.3.6 

2.3.7 
企业停车场（库）应完备安全管理制度，配备安全

值守人员。 
  5 每发现 1处不符合要求，扣 2分。  

 
3.2.3.7 

2.3.8 
临时使用社会公共停车泊位时，应遵守公共停车泊

位规定，应不妨碍其他车辆出入。 
  5 

临时使用社会公共停车泊位时，不遵守公共

停车规定扣 5分。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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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生产设备设施要素的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 

表D.1给出了生产设备设施要素的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总分为270分。 

表D.1 生产设备设施要素的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 

序号 评定内容 
评定要素

分值 

评定细项

分值 

评定条款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定得分 扣分说明 

对应条款

编号 

3 生产设备设施 270      3.3 

3.1 租赁运营设备设施  50     3.3.1 

3.1.1 

企业应建立汽车租赁服务信息管理系统，具备车

辆信息管理、客户信息管理、合同信息管理、租

金信息管理、统计管理等功能，实行经营服务信

息化管理。 

  50 

1）未建立汽车租赁服务信息管理系统的，不得

分； 

2）系统功能不健全的，每少一项功能扣 5分； 

3）缺少支持系统正常运行的相应设备的，少 1

设备扣 5分。 

  3.3.1 

3.2 租赁车辆的通用要求  120     3.3.2 

3.2.1 

车辆应具备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检验合格标

志、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定期维护保

养记录，并在有效期内。 

  40 

1）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不齐全，

不得分； 

2）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扣 20分； 

3）无定期维护保养记录，扣 20分。 

  3.3.2.1 

3.2.2 
租赁车辆应配置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

定位装置。 
  20 

租赁车辆未配置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

定位装置，不得分。 
  3.3.2.2 

3.2.3 租赁车辆应定期进行车辆整备。   20 无车辆整备档案，不得分。   3.3.2.3 

3.2.4 
车辆整备由企业自行组织或指定修理厂实施。并

制作检验单（表），履行记录和签字手续。 
  20 

1）未进行车辆整备的，不得分； 

2）作业、检验记录不全的，每缺 1项扣 5分。 
  3.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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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  生产设备设施的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续） 

序号 评定内容 
评定要素

分值 

评定细项

分值 

评定条款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定 

得分 
扣分说明 

对应条款

编号 

3.2.5 

整备后的租赁车辆应符合下列要求： 

a）技术状况良好，具体如下： 

1）发动机正常、无异响；制动、转向、离合、

变速各系统操纵正常； 

2）电路连接正确，灯光、仪表、喇叭、信号

装置及其他电气设备正常； 

5）轮胎完好，气压正常。 

b）外观内饰完好整洁，具体如下： 

1）车辆外观无明显损伤、缺陷和污物； 

2）车内整洁，无异味、无污渍； 

3）行李箱内无易燃易爆等危险品。 

c）随车物件配备齐全，具体如下： 

1）随车工具、备胎、灭火器、三角警示牌齐

备； 

2）行车牌证、检验标志齐全。 

  20 每发现 1处不符合要求，扣 1分。   3.3.2.3 

3.3 租赁车辆的安全要求  100     3.3.3 

3.3.1 

租赁车辆安全技术条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a）轮胎完好，气压正常，轮胎胎冠花纹深度应

符合下列要求： 

1）转向轮的胎冠花纹深度应大于等于 3.2 mm； 

2）其余轮胎胎冠花纹深度应大于等于 1.6 mm。 

b）车内、外各灯光齐全有效，各开关控制正常； 

c）各仪表信息显示正常； 

d）前、后雨刮器正常，喇叭能正常发声； 

e）全车各油、液位面正常，并根据油、液位显

示及时补充；电动汽车剩余电量、续航里程正常； 

f）车内、外干净整洁，后备箱物品摆放整齐； 

g）车辆应配备灭火器、三角警示牌并完好有效。 

  100 每发现 1处不符合要求，扣 5分。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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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操作人员行为规范要素的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 

表E.1给出了操作人员行为规范要素的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总分为150分。 

表E.1 操作人员行为规范要素的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 

序号 评定内容 
评定要素

分值 

评定细项

分值 

评定条款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定得分 扣分说明 

对应条款编

号 

4 操作人员行为规范 150      3.4 

4.1 承租人身份核实要求  45     3.4.1 

4.1.1 

租赁双方确定租赁意向后，企业操作人员应核对

承租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a）对个人客户，应核对其居民身份证、机动车

驾驶证等有效证件； 

b）对团体客户，应核对其营业执照、拟定驾车

人机动车驾驶证、经办人员的居民身份证及授权

委托书等有效证件； 

c）应将承租人（经办人）身份信息即时传送运

输局或公安机关的相关系统，进行身份核实。 

  15 每发现 1处不符合要求，扣 5分。   3.4.1.1 

4.1.2 
应对承租人身份核实情况进行登记。可要求承租

人提供担保。 
  15 

未对承租人身份核实情况进行登记，不得

分。 
  3.4.1.2 

4.1.3 

应完整保存承租人、经办人、担保人身份核实的

有关资料；完备承租人身份信息、信用信息及其

他数据信息。 

  15 

1）未完整保存承租人、经办人、担保人身

份核实的有关资料，扣 10分； 

2）未完备承租人身份信息、信用信息及其

他数据信息，扣 5分。 

  3.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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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1 操作人员行为规范要素的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续） 

序号 评定内容 
评定要素

分值 

评定细项

分值 

评定条款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定得分 扣分说明 

对应条款编

号 

4.2 租赁告知  30     3.4.2 

4.2.1 
应告知承租人不应利用租赁车辆运输国家法律法

规禁运、限运的物品以及从事其他违法犯罪活动。 
  10 

1）未以书面形式向承租人告知，不得

分； 

2）每缺少 1项告知事项内容，扣 2分。 

  3.4.2.1 

4.2.2 

应将租赁车辆的正确使用、日常维护、救援服务、

安全驾驶及违法责任等事项，以书面形式向承租人

告知。 

  10 

1）未以书面形式向承租人告知，不得

分； 

2）每缺少 1项告知事项内容，扣 2分。 

  3.4.2.2 

4.2.3 
应完整保存租赁合同及附件资料，完备合同签订、

变更、终止、续签等数据信息。 
  10 

1）未完整保存租赁合同及附件资料，

扣 7分； 

2）无合同签订、变更、终止、续签等

数据信息，每项扣 2分。 

  3.4.2.3 

4.3 发车交接  45     3.4.3 

4.3.1 

发车交接时，租赁双方按照租赁车辆交接单当场进

行点验。点验中，允许承租人进行车辆试操作；应

向承租人全面讲解该车性能和安全操作事项。 

  15 

1）租赁双方未按照租赁车辆交接单当

场（或通过电子设备）进行点验扣 10

分； 

2）未向承租人当面（或通过电子设备）

全面讲解该车性能和安全操作事项，扣

5分。 

  3.4.3.1 

4.3.2 

点验和试操作中发现问题的，应及时处置和补救；

一时无法处置补救但不影响车辆正常驾驶和安全

运行的，应在车辆交接单上注明。 

  15 
1）未及时处置和补救扣 10分； 

2）未在车辆交接单上注明，扣 5分。 
  3.4.3.2 

4.3.3 
经点验无误后，租赁双方应在租赁车辆交接单上确

认。 
  15 

经点验无误后，租赁双方未在租赁车辆

交接单上确认，扣 15分。 
  3.4.3.3 

4.4 收车交接  30     3.4.4 

4.4.1 

租赁车辆归还时，租赁双方对照发车时的交接单，

对车辆完好状况和随车附件进行点验。经点验无误

的，在车辆交接单上注明，双方确认。 

  15 

1）未对车辆完好状况和随车附件进行

点验，扣 10分； 

2）未在车辆交接单（或电子设备）上

注明、双方确认，扣 5分。 

  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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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1 操作人员行为规范要素的安全生产等级评定细则（续） 

序号 评定内容 
评定要素

分值 

评定细项

分值 

评定条款

分值 
评分标准 评定得分 扣分说明 

对应条款编

号 

4.4.2 

租赁车辆归还后，操作人员应及时将车辆租用期间

的有关情况记入单车管理档案，同时将有关数据信

息录入车辆租赁管理、车辆运行管理等数据库。 

  15 

1）未及时将车辆租用期间的有关情况

记入车辆管理档案，扣 10分； 

2）未将有关数据信息录入车辆租赁管

理、车辆运行管理等数据库，扣 5分。 

  3.4.4.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